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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开封市建设建材科技协会

咨询服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开封市建设建材科技协会咨询服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

已经协会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望在工作实践中

监督执行。

附件：开封市建设建材科技协会咨询服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

（讨论稿）

开封市建设建材科技协会

2024 年 9 月 24 日



附件：

开封市建设建材科技协会

咨询服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目的依据】为了规范本会咨询服务管理，提升本会

服务能力、 服务质量和水平及公信力，加强本会服务体系建设，

促进我市建设建材科技行业转型升级，稳步实现高质量发展，依

据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关于商协会咨询服务相关文件和本会

《章程》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本办法适用于本会及所属各办事机构、

各分支机构从事的一切咨询服务活动。

第三条【服务宗旨】本会秉持：服务为本，会员第一。

第四条【服务原则】本会坚持以下咨询服务原则：

一、依法合规的原则；

二、公开透明的原则；

三、诚实守信的原则；

四、平等自愿的原则；

五、便捷高效的原则。

第五条【服务对象】本会会员、政府相关部门和建设建材科

技领域企业及从业人员。



第六条【服务目标】会员满意、政府满意、企业满意、行业

满意、社会满意、从业人员满意。

第七条【服务项目】按照本会《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执行。

重点开展建设建材科技领域绿色建筑评价、绿色建材认证、继续

教育、培训讲座等绿色低碳推广咨询服务项目。

第八条【服务内容】根据无偿服务、有偿服务（含政府购买

服务）、免费服务的对象区别对待：

一、本办法所称无偿服务是指本会为会员和相关政府部门、

企业及个人提供的社会公益性服务活动，其服务内容由秘书处在

本会《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内，根据会员级别和其他服务对象

的需求与本会服务能力确定。

二、本办法所称有偿服务是指本会为会员单位、相关政府部

门、企业及个人提供的非营利性经营服务活动，其服务内容由秘

书处在本会《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内，根据服务对象的需求与

本会服务能力确定。

（三）本办法所称免费服务是指本会为会员和相关政府部

门、企业及个人提供的应收费而不收费的服务活动，其服务内容

由秘书处在本会《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内，根据服务对象的需

求与本会经费能力确定。

第九条【服务方式】由本会秘书处针对服务内容，立足服务



效果，参照下列方式，与服务对象商定。

一、采取走出去与请进来、个别与集中、技术与管理相结合；

二、实行学校协会合作、协会之间合作、协会企业合作；

三、开展一对一上门帮助、委托服务、调研释疑、技术指导；

四、举办展览、论坛、学术研讨、专题会议、专题讲座；

五、组织参观学习、考察和经验交流；

六、组织相关建设建材科技项目评价、评估、评审；

七、其他有效服务方式。

第十条【服务组织】根据本会《章程》规定，结合咨询服务

活动实际，可分别以指导单位、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协办单位、

支持单位等组织形式独立开展，也可以上述组织形式参与多家单

位联合共同开展；具体组织形式，由秘书处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第十一条【服务协议】凡非营利性经营服务应按国家和地方

相关政策法规，重点就服务项目、服务内容和收费标准等事项，

与服务对象签订服务协议。必要时，公益性服务或免费服务活动

也应签订服务协议。

第十二条【服务指南】秘书处应在本会《章程》规定的服务

范围内，按照方便、快捷、易懂、满意的原则，针对不同服务项

目和内容及其服务方式、收费标准等，制订相应具体的服务指南，

以方便服务对象，提高服务时效。



第十三条【服务收费】凡无偿或免费服务项目和内容，均不

得以任何借口收取任何费用；凡经营服务性收费按照国家《行业

协会商会收费行为合规指南》及《开封市建设建材科技协会经营

服务性收费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服务承诺】本会郑重向社会公开承诺：严格执行

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和本办法相关规定，并自觉接受各级政府和

社会各界监督。监督电话：0371——23666886

第十五条【服务公示】按照国家相关部门关于信息公示的要

求，在本会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向社会公示并定期更新包括

收费项目、收费性质、服务内容、收费标准及依据等信息，建立

服务信息主动公开长效机制。

第十六条【服务守则】本会应遵循以下服务守则：

（一）不得违背本会服务宗旨；

（二）不得超越《章程》规定的业务服务范围；

（三）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服务；

（四）不得慢待服务对象；

（五）不得借服务之机，吃、拿、卡、要；

（六）不得以本会服务为名，谋个人私利；

（七）不得违反经营服务性收费纪律和规定；

（八）不得在服务中有其他任何损害本会形象和声誉的言



行。

第十七条【服务遴选】凡涉及市场竞争的咨询服务项目，由

本会秘书处根据服务项目，按照自愿、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另行制订咨询服务管理办法，并报协会同意后在本会官网公告后

实施。

第十八条 本办法在执行过程中，如发现与国家和省、市有

关法律法规及文件规定不相符的条款，按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

及文件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原《开封市建设建材

科技协会服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作废。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本会秘书处负责执行並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的制定或修改为理事会。


